
2016年全县司法所目标管理责任书
为加强全县司法所目标管理工作，全面打造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司法行政机关，提档升级“四个全覆盖”、积极构建“四大体系”，努力提升全系统的实战化、信息化、规范化建设水平，全力开创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县局与各司法所签订2016年目标管理责任书，内容如下：
一、队伍建设(10分)
1、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三名以上党员司法所一律建成党支部，实行主要领导亲自抓，责任领导具体抓。 (2分)
2、积极参加市、县组织的培训和工作例会，及时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2分)
3、建立健全岗位职责、执法责任、学习例会、请示报告、请销假、登记统计、档案管理规章制度和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人民调解等工作制度。(2分)
4、秉公执法，无违反上级有关规定行为发生，群众社会满意度达98%以上。(2分)
5、培育2个社会组织。每少1个扣1分，多1个加1分，最高加4分。（2分）
二、人民调解(17分)
6、全面推进司法所与基层人民法庭、公安派出所的“庭所共建”和“所所共建”活动，推动共建活动向常态化、规范化方向发展。（1分）

7、乡镇调处中心认真履行矛盾纠纷接待受理、分流指派、协调调度和督办指导。各乡镇调解疑难普通案件30件以上，年底没有完成任务的不得分。(4分)
8、完善多元融合式调处机制，各司法所对派驻人民调解工作室和调解员的工作进行监督、管理，调解工作室正常运转，及时上报多元融合式调处工作报表、调解案例。(2分)
9、加强人民调解员的队伍建设，乡镇调处中心有2名以上专职调解员（0.5分）；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调解人员补贴经费落实（0.5分）；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率100%，调处成功率达到95%以上（0.5分）。(1.5分)
10、乡、村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有率100%，辖区内200名以上职工企业调委会建成率100%（0.5分）；小微企业建立调解联络员制度（0.5分）；乡村两级“规范化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标率达到80%（０.５分）。（１.５分）
11、全年无因调解不当而造成民转刑案件、非正常死亡及群体性事件（0.5分），每月召开调处中心主任和村居调委会主任工作例会（0.5分），规范使用人民调解信息管理平台，每月及时将调解卷宗录入调解平台，录入率达100%（2分）。（3分）

12、实施矛盾纠纷网格化排查、分析报告和实施零报告制度。以村为单位，网格上墙，未上墙扣2分。每月３日之前上报各类统计报表和纠纷分析研判报告（分析报告必须内容详实，案例真实），迟报一次扣0.3分。（４分）
三、社区矫正（17分）
13、社会服刑人员管理平台运行规范，定位手机使用率100%，信息平台录入率达100%。（4分）

14、符合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接收率100%，风险评估率100%，分类管理100%。（3分）
15、建立乡（镇）社区矫正协会或小组，落实社区监管措施，按规定组织参加县、乡镇集中教育和公益性劳动。（3分）
16、建立社区服刑人员及时递交思想汇报、电话汇报、到司法所报告、定期走访、日常考核、请假等制度，做到“一人一档”，坚决杜绝做假台帐行为。（4分）

17、做好高危人群的管控工作，对确有可能重新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落实管控措施，未落实的不得分，发生1名脱管一个月未报告的扣2分，发生1名重新犯罪的扣1分。（3分）

四、安置帮教工作（7分）

18、成立安置帮教协会或小组，使用安置帮教管理软件规范。服刑在教人员的信息核查率99%以上，发送回执率99%以上。正常使用江苏安置帮教系统（内网），及时衔接内网平台出现的刑释解矫人员，并在内网系统上录入相应的帮扶信息。（2分）

19、做好刑释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安置工作，为困难人员提供救助和帮扶。乡镇司法所依托企业或机构建有一个以上过渡性就业基地，当年接收刑释人员3名以上。（2分）

20、组织开展2015年度回归人员情况排查，落实对刑释人员危险性评估，建立帮教工作台帐。（2分）

21、加强对刑释人员管控，签订帮教协议，落实帮教措施。刑释人员当年重新犯罪率低于1.5%。（1分）
五、法制宣传(12分)

22、制定“七五”普法规划，全面推进相关工作。（1 分）
23、积极开展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年内至少建成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1个。（2分）

24、建成普法志愿者队伍并切实发挥作用，每个村居分步建立普法社会组织并提供有效服务。（1 分）
25、全面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的教育工程，乡镇（社区）设立“法律明白人工作室”，群众对普法知晓率达95%以上。（1 分）
26、加强法治宣传阵地建设，乡镇、村（居）宣传橱窗作用发挥正常，内容及时更新。（图片）（1 分）
27、积极拓展宣传阵地，年内新增 “市级法治文化示范点” 1个，多增加1个加1分。被评为“省级法治文化示范点” 每增加1个加3分。（2 分）
28、切实推进 “法律六进“活动，针对不同普法对象，年内开展法律咨询4次和法制讲座2次。（2分）
29、积极向法润江苏网、连云港普法网报送法制宣传信息，全年被法润江苏网、连云港普法网采用稿件不少于2篇，合计4篇。每少1篇扣0.5分。（2分）
六、法律服务（4分)
30、各乡镇建成公共法律服务中心，90％以上村（社区）成立村（社区）司法行政服务站，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业务开展规范。(2分)
31、在村（居）建立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公证等信息员网络，畅通为民服务的信息渠道。积极为党委政府提出法律意见或建议，采纳率在60%以上。(2分)
七、法律援助（4分)
32、加强规范化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工作站作用有效发挥。(3分)
33、熟悉辖区内弱势群体基本情况，及时了解其法律援助的需求信息。（1分）

八、信息宣传(8分)
34、加强对外宣传，年内完成省厅采用信息3篇，被省厅以上报刊采用稿件1篇。每增1篇加2分，每少1篇扣2分(6分)
35、完成调研文章1篇。不写不得分，撰写得基本分，刊用1篇加2分。（2分）

九、平安法治建设（5分）
36、平安法治建设工作：做到有专人负责、有计划、有措施、有检查、有落实。(2分)
37、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台帐，确保资料客观、完整、规范。(2分)

38、做好迎接上级检查考核工作，确保人员在岗在位，硬件达标到位，软件建立健全。(1分)
十、基础设施建设(6分)
39、办公用房80平方米以上，设有办公室、调解室、接待（谈心）室和档案资料室，办公桌椅、档案橱柜、电脑、照像机、车辆等固定资产管理规范。(2分)
40、配有常用工具书籍和调解、法制类学习报刊、有法制宣传（政务公开）栏。(1分)
41、悬挂统一的司法行政徽章，使用统一的司法行政标识。(1分)
42、内网运行畅通并按照省厅要求，做好信息化等基础数据工作。（2分）
十一、综合评议（10分）

43、由局考核领导小组综合平时考察，采用票决或评议方式评定。

十二、加减分或一票否决

44、司法所被县委县政府或市局评为先进集体加3分，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先进集体加5分。司法所人员被县委县政府或市局评为先进个人加2分，被市委市政府或省厅评为先进个人加4分。
45、年内工作人员违反工作纪律，被上级通报批评的有1次扣5分。两次以上的实行一票否决。
46、年内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被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发生有重大影响事件的实行一票否决。
县局局长                    司法所所长
2016年3月   日             2016年3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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